
明码标价77万多元的车辆，提车则需另外加价30
万元，不加价买不到车……记者近期走访多家汽车
4S店发现，部分高档车型加价销售成为市场“潜规
则”。有的经销商加价不给消费者开具发票，有的经
销商开发票，但需要另外交钱补税点。（4月23日新华
社）

最近，女奔驰车主维权事件揭露了金融服务费
这一“潜规则”，引发舆论关注和官方调查。实际上，
就汽车销售而言，“潜规则”还有不少，比如加价销

售、强制搭售保险、强制卖装潢以及收取出库费、验
车费，等等。每一种“潜规则”都损害了消费者权益，
架空了相关法律法规。

以加价销售为例，经销商不仅加价幅度很高，而
且加价部分存在发票问题。其实，不仅是高档汽车销
售存在加价问题，部分普通新车销售也存在加价行
为，只是加价幅度比较小而已。若消费者不加价，则
无限期拖延提车时间。

汽车加价销售架空了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赋予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挑战《价格法》中有关明
码标价的规定。另外，还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
法》、《反垄断法》等法律中的相关条款。

2017年实施的《汽车销售管理办法》更进一步明
确：“经销商应当在经营场所以适当形式明示销售汽
车、配件及其他相关产品的价格和各项服务收费标

准，不得在标价之外加价销售或收取额外费用。”然
而，很多汽车经销商对此仍然置之不理。

“潜规则”之所以盛行，首先是因为经销商利欲
熏心。当前，加价销售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
其次，很多购车者缺少维权意识，相关监管者缺少主
动作为。其三，一些制度性违法成本，远远不及经销
商违法所得，所以经销商不在乎罚单。

比如，根据《汽车销售管理办法》规定，对于标价
之外加价销售，给予警告或3万元以下罚款。这点罚
款额度相比经销商在一辆车上加价30万元，太小意
思了。而且，如果购车者不积极举报，监管者不主动
作为，这种“温柔”的处罚多数时候仍然停留在纸上
成为“花瓶规定”。

不能让“潜规则”架空“法规则”。“潜规则”不仅
损害了消费者多种权益，而且损害了多部法律法规

的权威性、公信力。不但扰乱了汽车销售市场秩序，
还影响到汽车消费对经济贡献。所以，不能只围绕女
奔驰车主维权调查金融服务费，还应全面整治“潜规
则”。

对加价销售，有关方面既要鼓励消费者积极举
报，也要对违法违规行为联合惩处。市场监管部门、
税务部门要联起手来，依据多部法律法规对经销商
进行全面排查，对违规者算“总账”。有专家就此建
议，汽车经销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价格同盟，应开出
反垄断罚单。再如，存在偷税漏税的，应开出税收罚
单。虽然“3万元以下罚款”的震慑力不足，但如果算

“总账”，震慑力无疑大增。当然，最好是完善《汽车销
售管理办法》，把“3万元以下罚款”修改为“按涉案金
额的5倍到10倍罚款”。只有让违法成本大于违法所
得，经销商才不会用“潜规则”任性“宰客”。

近日，一网友发帖称，顺丰快递员赵某私自打
开其包裹，将其内衣、化妆品等摆放床上，佯装为
女朋友物品。4月22日，顺丰发文致歉。顺丰专员称，
高层正调查，将辞退该员工。（4月23日《澎湃新闻》）

快递员私拆包裹快件，并拍照片发到朋友圈，
丧失了基本的职业道德。但问题不止于此，这还是
一种违法违规行为。《快递暂行条例》第四条第二
款规定：“除有关部门依照法律对快件进行检查
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非法检查他人快件。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私自开拆、隐匿、毁弃、倒卖
他人快件。”而且，《邮政法》、《快递暂行条例》都规
定，冒领、私自开拆、隐匿、毁弃、倒卖或者非法检查
他人快件，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
罚。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冒
领、隐匿、毁弃、私自开拆或者非法检查他人邮件
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事实上，在几乎“全民快递”的今天，快递员私
拆顾客包裹快件不是个案。杜绝私拆现象，有必要
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甚至应当将这种行为上升
到犯罪的地步，这就需要完善法律规定，将快递员
纳入到“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的犯罪
主体”中来。因为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快递员并
不符合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的犯罪
主体，而且快递包裹又不属于作为侵犯通信自由
罪的“信件”范畴。

女业务员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原因是打卡
记录显示其一个季度里连续迟到、早退10次，但她
感觉很冤，因为每次她都是在单位微信群里请假
了，为的是谈客户。（4月23日澎湃新闻）

本案经劳动仲裁以及法院调解，最终达成了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解除聘任合同，同时给与各项
补偿1 . 3万元的调解协议。表面上看，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得到了维护，但其实是两败俱伤：劳动者拿
到了赔偿，也失去了工作；用人单位为此付出了很
大的时间、精力等成本，还要向劳动者支付赔偿
金。

所有这一切，都源于劳动者通过微信请假。随
着微信的高度普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交工
具，在很多人的眼里，也成了单位办公室之外的

“第二办公室”。按说，员工在洽谈业务的时候，通
过公司的微信群请个假，确实简单又方便。问题在
于，这样的请假，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符合公司
的规章制度？在微信群已经成为现代人工作渠道
的情况下，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用人单位的规章
制度，都应对此有所明确。

（文/苑广阔 漫画/张建辉）

4月20日，疫苗管理法草案再次提交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审议。草案二审稿规
定，国家实行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明确
实施接种过程中或者实施接种后出现受种者死
亡、严重残疾、器官组织损伤等损害，属于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或者不能排除的，应当给予补偿；具
体补偿办法由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规定。（4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实施疫苗预防
接种的过程中或实施接种后，受种者难免产生异
常反应，有时甚至会出现危及生命健康的死亡、
严重残疾或组织器官损伤等情形。对于疫苗接种
不可避免的异常反应，是否对受种者给予适当经
济补偿，长期以来是一个有争议性的话题。此次
疫苗管理法草案二审稿明确规定实行国家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由政府财政为出现异常
反应的受种者给予一定经济补偿。在笔者看来，
这既是对受种者合法权益的务实维护，更是彰显
程序正义的法治进步，值得肯定。

有人认为，政府免费为受种者实行疫苗接
种，已属不易，加之疫苗接种出现异常反应是正
常的医学现象，政府不为受种者死亡、严重残疾
或组织器官损伤等情形给予经济补偿，也符合情
理。不可否认，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政府为公
众提供生命健康安全的各类公共服务是基本职
责，不能对此过程中产生的危及公众生命健康的
安全问题撒手不管。须知，疫苗预防接种是由政

府启动相关程序后组织实施的，并非是受种者的
个人行为，受种者出现危及生命健康的异常反
应，尽管不可避免，但政府只有从程序上对可能
出现的疫苗接种异常反应防患于未然，穷尽一切
地将其发生几率降至最低，并对出现异常反应的
受种者给予适当补偿的兜底保障，才能真正让疫
苗预防接种得以大范围推广，从而确保疫苗预防
接种能真正惠顾公众的生命健康。

实际上，不论是从人之常情进行逻辑解读，
还是从公平正义的目标进行合法性分析，政府为
出现异常反应的疫苗受种者给予适当经济补偿，
都是题中之义。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生
命健康权，政府依法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根据
法律授权对公众强制实施疫苗预防接种，是政府
的法定职责，而确保受种者不因异常反应而危及
生命健康，则是政府的法定义务。因此，政府为疫
苗预防接种中出现异常反应的受种者给予适当
经济补偿是应该的。即使受种者出现的异常反应
缘于不可抗力的因素，政府也应从程序上对受种
者依法予以救助。

对于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法治政府
来说，坚守程序正义是基本职责。此番疫苗管理
法草案二审稿将疫苗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度以
立法的形式予以固化，既是减轻民众负担的惠民
利好，又是维护公众生命健康权益的程序救济创
新，彰显了程序正义的法治精神，其释放的正能
量自然值得期许。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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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制

彰显程序正义
□ 张智全

别让车市“潜规则”架空“法规则”
□ 冯海宁

私拆包裹

不只是突破职业道德底线
□ 张立美

近日，网络流传一张“首届中国反食品添加剂
联盟大会”在北京召开的照片，引发业界专家质
疑。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饶平凡表示，反食品添加
剂是反科学的，有违于科学精神及世界食品工业
的现实。（4月23日《新京报》）

不分青红皂白，逢“食品添加剂”必反，有违科
学精神和法律规定。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中明确规定的食品添加剂，已经过风险评
估，可放心使用。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宝国曾多次指
出，食品添加剂使用历史悠久，如果没有食品添加
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和现代的美好生活。

当然，也要看到，食品添加剂掺杂了太多人为
因素，商家的道德好坏，往往决定了食品添加剂的
善恶。事实上，近年来问题食品不断，如“铝包子”、

“古董月饼”、“毽子鸡蛋”等，均是滥用食品添加剂
“炮制”出来的，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可见，驳斥“反添加”，更须治理“滥添加”。食品
添加剂的使用，关键是要守住善恶边界，商家在使
用食品添加剂时，要“添加”道德和良知。与此同时，
有关部门不能放松对食品添加剂的监管，要加快
食品添加剂生产、使用的相关监管法规的修订和
完善，从制度层面将食品添加剂的风险降到最低。
同时，对于擅自扩大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过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应严厉查处。

驳斥“反添加”

更须治理“滥添加”
□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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